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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们的国家正面临亘古未曾有的大变，甲午战败、辛丑条约，到日俄战争竟让外
国人在我们的国土上开战，自己倒成了坐上观的看客！
“两宫西狩”回銮后，清末的宪政改革便拉开了帷幕。
对这场宪政改革的诚意，当今压倒性的舆论是批评和嘲讽甚多，但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中国封建社会
由此呈现出历史转型的端倪，如果联系中国封建社会的高稳定态问题来思考，就很难再把这场宪政改
制完全归结为一场历史闹剧。
在清末凝重的历史环境中，以张元济先生（1867-1959）为核心的商务人秉承“昌明教育、开启民智”
的宗旨，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推动中国社会历史转型的潮流之中。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那一代商务人既是角斗士，也是建设者；他们角斗用的剑是
书刊，他们建设用的铲也是书刊。
在端方（1861-1911）、盛宣怀（1844-1916）、沈家本（1840-1913）等有识之士的鼎力襄助下，在张元
济先生的倾力主持下，商务印书馆推出两部大型法律汇纂书籍：在预备立宪前夕的1907年，以准确的
译文、规整的版式、高雅的函装出版了《新译日本法规大全》（81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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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封建传统法制向近代法制的变革始自清末变法修律，当时形成的法制理念与众多立法文件对辛亥
革命后中华民国的法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本书记录清末法制变革时期（1901-1911）全面珍稀历史文献，收录生效法律法规2000余件。
按照近代部门法分门别类，与今天法律体系一脉相承。

这些法律规范已经使用现代法术语、概念，以及章节款项，立法技术完整，编纂体例规范。
每一法律规范前均有立法宗旨、目的、意义的奏折文，文末注有法规生效时间。
立法规整，对今天仍有突出的指导意义。

本书原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组织法律专家编纂，时任两江总督、朝廷重臣端方作序，1911年出版
。

点校整理工作，聘请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教授主持，中国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等知名法律专
业院校教授、专家参加。

本卷，共5册，含清末光绪年问生效法令170余项。
分谕旨、宪政、司法、法律草案四大类。
其中谕旨类，始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迄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上谕115件；宪政类9件；司法类41
件；民刑事诉讼法，刑法总则、分则，及厘定官制法律草案1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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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刑律草案总则完成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分则完成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草案除法条之外，还包括“沿革”、“理由”和“注意”等内容。
其中，“沿革”部分考察了相关条文在中国的立法历史，全面搜集了已有的法律史料，客观反映法律
规则的发展过程。
“理由”部分对中、外相关的学理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对草案采取的立法选择模式进行了说明。
“注意”部分则对模糊和可能产生的歧义进行了解释。
草案第一次将刑事内容作为法典调整的对象，属于专门的刑法典。
将法典结构分为总则和分则两个部分，总则规定了犯罪成立之普通要件，分则规定了各种犯罪成立之
具体要件。
总则坚持“先罪后刑”原则，首先规定了刑法之效力（包括时间效力、地域效力和刑法总则对此外罚
则的效力）、不论罪、未遂罪、异犯罪、俱发罪、共犯罪等犯罪成立的内容，以及刑名、刑罚减轻（
包括宥恕减轻、自首减轻、酌量减轻）、加减例、犹豫行刑、假出狱、恩赦、时效、时期计算、文例
等犯罪构成以及刑罚加减的内容。
“不论罪”专章规定了犯罪成立的条件，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
规定：凡律例无正条者，不论何种行为不得为罪；凡未满十六岁之行为不为罪；凡精神病者之行为不
为罪，但因其情节，得命以监禁处分；凡不出于故意之行为，不为罪，但应以过失论者，不在此限；
凡依律例或正当业务之行为，或不背于公共秩序及善良风俗习惯之行为不为罪；凡对于现在不正之侵
害出于防卫自己或他人权力之行为，不为罪；凡为避现在之危难，及其他不能抗拒之强制而出于不得
已之行为，不为罪。
这些规定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刑法广泛调整社会关系的特点，力图实现刑罚的谦抑功能，尽可能缩小
刑法的调整对象。
将刑罚作为法律制裁中的最后一种制裁手段，体现了刑罚的时代性和进步性。
“刑名”则专章规定了刑罚的种类，将刑罚分为主刑和从刑二种，死刑、徒刑、拘留、罚金为主刑，
褫夺公权及没收为从刑。
其中，死刑用绞，于狱内执行，实现了“死刑唯一”要求；死刑非经法部覆奏回报，不得执行。
徒刑分为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两类，有期徒刑又分为5等：一等有期徒刑：十五年以下十年以上，但
加重及并科时以二十年为其最长刑期。
二等有期徒刑：十年未满五年以上。
三等有期徒刑：五年未满三年以上。
四等有期徒刑：三年未满一年以上。
五等有期徒刑：一年未满一月以上。
拘留则为：一月未满一日以上。
有期徒刑监禁之于监狱，令服法定劳役；拘留囚徒，则监禁之于监狱或巡警署内，不令服劳役。
对于受五等有期徒刑或拘留之宣告者，其执行上实有窒碍时，得以一日折算一圆易以罚金。
从而建立了近代刑罚体系。
“刑罚减轻”包括宥恕减轻、自首减轻、酌量减轻等三个方面。
其中，宥恕减轻是指：凡十六岁以上二十岁未满之犯罪者，得减本刑一等；凡聋哑者及满八十岁之犯
罪者，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
在“注意”部分，对本条的适用进行了限制，认为：“聋哑有生而聋哑者，有因疾病或受伤而聋哑者
。
生而聋哑，乃自来痼疾，不能承受教育，能力薄弱，故各国等诸幼年之列。
若因疾病或受伤而聋哑者，不过肢体不具，其精神、知识与普通无异，则不能适用此例。
”类似的限制性解释，避免了法律适用的歧异。
酌量减轻是指：根据犯人之心术及犯罪之事实，其情轻者，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凡于法律虽有加重
或减轻之时，仍从前条之规定，得减轻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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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使法官能够根据犯罪之情节，依其职权减轻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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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1卷)》：《易》一名而含三义。
三义之中，则变易之为用尤大。
盖由五行迭终，四时更废，能消者息，必专者败。
夫惟与天合德之圣人，乃能极深研几，开物而成务。
用是，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溯自生民以来，神圣代兴，罔不准此。
其存今日，则尤勾彰明较著者也。
钦惟我德宗景皇帝大孝大智。
方轨有虞，临御方夏，三卜有四年，兢兢业业，壹以巩固邦基、乐利民生为事，以泰东两各国，骎骎
隆盛，而知法治之效无中外，一也。
诏书屡下，毅然以变法图治为圣清绵无疆之祚。
自辛丑岁（1901年）特设政务处以来，一切张弛因革之宜。
规画益备，遂于三卜四年（1908年）八月朔日，丕涣大号，明诏天下立宪。
其预备之期，则计以九年。
⋯⋯端方（1861-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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